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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委师﹝2021﹞1号
 关于落实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内各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学校印发了《中共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对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推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规范化，确保学习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相关安排及要求如下：

1.落地《方案》要求，组织教师每周开展1次集中学习、每月开展1次党的创新政治理论学习（原则上全年不少于8次）。各二级党组织要制定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明确集中学习时间安排，做好学习记录，其中政治理论学习不得以业务学习代替，不得随意占用集中学习时间，确保学习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

2.结合学校安排，广泛采用精读文件、专题讨论、观看视频、辅导讲座与培训、专题报告、教师沙龙、读书会、调研考察等形式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各单位结合实际，围绕建党百年、师德师风等主题，可开展以海外归国教师、青年教师为主要对象的革命传统教育、国情社情考察、社会实践锻炼等学习教育活动，做到精心组织，有序开展每周集中学习和每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

3.高度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宣传报道工作。利用学校（学院）主页新闻、校报、橱窗、微信、微博等宣传媒体，及时宣传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动态、经验和成效，在全校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期末学校党委将组织检查相关工作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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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开展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工作指引

第一，总体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融入学校各项工作，不断增强教职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推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学习活动扎实、有效开展，将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纳入学校党建工作“三大主体责任”。

第二，成员范围。政治理论学习成员包括学校在编在岗的全体教职员工，其他人员的学习由相关单位可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三，责任主体。各二级党组织对本单位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负主体责任，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是学习的第一责任人。机关党支部对本单位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负主体责任，党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机关党委书记对各机关党支部政治理论学习负领导责任。

第四，学习内容。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主要包括：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 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

（三）国家法律法规,特别是跟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

（五）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等。

（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面知识。

（七）学校办学治校理念、发展规划和学校改革发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八）上级党组织和学校党委要求学习的其他重要内容。

第五，学习形式。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要将集体学习研讨作为学习的主要形式，把重点发言和集体研讨、专题学习和系统学习结合起来，采用精读文件、专题讨论、观看视频、辅导讲座与培训、专题报告、经验交流、调研考察等方式深入开展学习交流。

积极借助网络开展日常学习。充分利用好“学习强国”等网络学习平台等新兴载体，注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借助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加强学习、开展交流，了解新形势，扩大理论视野。

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创新学习方式，改进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六，组织实施。各二级党组织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单位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各单位要严格执行考勤制度，指定专人做好学习记录，不得随意占用集体学习时间，确保学习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各单位中层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学习，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动广大教职工大兴学习之风。

教职工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情况要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教职工年度考核和各级各类评奖评优。

各单位要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宣传报道工作，利用学校新闻网、校报、电视、橱窗、微信、微博等宣传媒体，及时宣传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动态、经验和成效，努力在全校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七，监督检查。党委教师工作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各单位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组织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各二级党组织年度理论学习开展情况作为“三大主体责任”考核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班子年度考核与领导干部年度个人考核的重要参考。

对二级党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不力、出现错误倾向、产生恶劣影响的，学校党委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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